福建理工大学3万以下采购合同专用章用印审批单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（部门）
	
	份   数
	

	合同名称   
	如：建筑学院**设备直接采购合同

	合同内容说明
	本合同使用合同范本拟定且未对合同范本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  
本合同采购的货物（服务）不在省级集中采购目录内 

	申请用印人
	（不可与下一栏“批准用印人”同一人）

	批准用印人
	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/经费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     注
	


提交用印前，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/经费负责人已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审核，责任自负。

在本年度内，学院（部门）同一品目的货物或服务累计采购金额不得超过3万元。（该品目以校采资系统申购项目的采购品目为准）
合同稿原则上应使用合同范本签订合同，服务类合同中的质量标准及验收要求可根据服务实际具体要求填写。

合同签订时间在盖章时填写，请勿提前填写。

合同乙方先盖章，经费负责人或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在甲方落款的委托代理人签字。
须由老师携带合同原件用印，不可由学生代办。
